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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ion
〔建言〕

高校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与中小学发生的具有不同

的特点，这是由高校的管理特征决定的。首先，高校的学生

大部分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他们在法律上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其次，高校学生的自主性、独立性更强，在学生

管理上，学校显然不存在“监护”的职责。再次，当前众多高

校校园呈现开放式管理，这与中小学的封闭式管理存在巨

大差异。

因此，通过单独立法，有效地解决高校学生意外伤害事故

纠纷，对于息讼止争、调和矛盾、构建和谐校园、推动高等教育

有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当前对于高校学生意外伤害事故，国

家并未出台具体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只有相关原则和概括性

条款，散见于各种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基于此，应尽快制定《我

国高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条例》。

1.通过制定该条例，明确高校与学生间的法律关系性质，

尽快制定《高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条例》

确立合法的归责原则，界定各类事故中的各方的法律责任。通过

制定该条例，建立、健全高校学生意外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机制，

使事故的预防、处理在程序上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2.通过制定该条例，还可以明确高校学生意外伤害事故的行

政主管机构，建立行之有效的赔保机制。确立行政主管机构，有利

于教育行政部门对于高校学生意外伤害人身事故相关工作的监

督、指导，保证相关立法的实施；有利于调解学校与学生之间的赔

偿纠纷，保证协商、调解的公正性和可执行性。

3.建立有效的赔偿机制，一方面能够保证学生的合法权益得

到有效实现，另一方面通过推行校方责任险和提倡学生意外伤害

事故险，可以保证学生利益，同时有效减轻校方的经济压力，不占

用教育经费。

（郑兰荪 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福建省政协副主席，

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

博士生阶段是人创新潜能开发的高潮期，也是人生压力

最大的阶段，既要从事创新性研究工作，又要考虑建立家庭，

甚至养育下一代，千余元的收入实在难以养活自己，更不要说

养家糊口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与他们同龄、同校毕业

的大学同学和硕士生同学，毕业后的工资收入比他们高数倍

到十倍；而如果到国外攻读博士学位，待遇更要好得多：在德

国，博士生不收学费，每人每月提供1200欧元的生活补助；在

法国，按照国民的平均工资提供奖学金给博士生；美国的高等

教育法对研究生的待遇也有明文规定；我国香港地区博士生

待遇一般是每月1.2～1.5万港币。

博士研究生的低待遇造成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首先使

一些很有创新潜力的优秀学生不愿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

而选择参加工作或选择了出国攻读博士学位，导致优质生源

缺失；其二是在学的博士生由于经济上的压力，难以集中精力

专心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往往急于拿到学位，匆匆就业。博士

生待遇低已成为我国高校高端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的一个制

建议进一步提高在读博士研究生待遇

约因素。

虽然2010年国家已把普通高校博士研究生奖学金标准提到

1000元，但博士生的生活窘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进一步提高博

士研究生的待遇迫在眉睫，这对吸引优秀学生留在国内读研、提

高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提高国家科技创新能力意义重大。教育

投入是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投资，是教育事业的

物质基础，是公共财政的重要职能。为此建议：

1.建立博士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长效保障机制，制订我国博士

生待遇的规定，由国家财政拨款，按前一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

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设定当年普通高校博士研究生奖学金

标准。

2.进一步提高科研项目中人力资源费用比例，特别是国家级

科研项目的人力资源费用比例，确保博士生的科研助研费收入。

创造一个让博士生潜心学习和研究的良好环境。

（黄震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

能源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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